
关于对新疆华澳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于 2023 年 12月 27日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华澳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新疆华澳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澳能源”“公司”）对《问询函》所列示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问

询函》回复如下： 

1 、关于回购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你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11日披露《要约方式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

购方案》），拟通过要约回购方式，以 1.40元/股的价格，回购不超过 34,661,65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 25.74%，预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48,526,311.40 元。你公司解释回购价格参照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1.01

元/股。 

你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披露《关于回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对在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发现董事兼总经理郭棣、董事兼财务总监史燕芬、董事

兼副总经理张戈、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杨永青、董事陈莉在 2023年 8月 17日后分

别大额买入 859,827 股、16,410 股、98,510 股、236,800 股、164,750 股，买

入均价分别为 1.02 元/股、0.96元/股、1.00元/股、1.00 元/股、1.00元/股，

均显著低于本次要约回购价格。 

你公司于 2022 年 1月至 4月完成一轮要约回购，回购价格亦为 1.4元/股，

回购股份数量 45,338,349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5.19%，回购资金总额

63,473,688.60 元。彼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 60个交易日（不

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1.68 元/股。 

请你公司 ： 

（1）结合经营业绩、市场交易、行业估值等情况充分说明本次要约回购定价的

合理性，你公司两次采用 1.4 元/股作为回购价格，是否存在市值管理行为 ； 

回复：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由于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详



见 2021 年 8月 2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司的经

营战略发生变动，即：由原生产混烃、液化气、稳定轻烃及化工原料等主要产品，

逐步转化为以生产高端化工产品轻质白油和从事危化品仓储贸易。公司在面临经

营环境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狠抓油品市场走势变化分析研究，不断调整经营策略，

加强精细化管理、促进降本增效。2023 年度开始，化工产品贸易业务初见成效，

截止 2023 年 11 月末，公司贸易量 5.34 万吨，收入 27,048 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总资产为 813,652,383.87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644,949,608.71 元，资产负债率为 18.84%，

流动比率为 2.54，货币资金为  55,081,571.90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105,692,226.65 元，未分配利润为 134,684,578.30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为 65,016,022.88 元。 

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总资产为 

677,598,943.61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611,236,279.74 元，资产负

债率为 7.62%，流动比率为 5.33，货币资金为 8,369,449.43 元、交易性金融资

产为 69,105,218.74 元，未分配利润为 100,901,793.16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61,482,352.79 元。 

2023 年上半年度较 2022 年度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流动比率增

加。但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度主要由公司贸易业务产生收益，高

端化工产品还未实现销售。 

市场交易情况：公司自挂牌以后，交易较为活跃；最近 60个交易日（2023

年 8月 4日-2023 年 12月 7日）成交量为 221.41万股，成交额为 224.60万元，

但交易价格严重低于公司价值。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1.01元/股，前次回购后，每股净资产有所

提升。本次回购价格为每股 1.40元，对应市净率 0.31倍，同前次回购价格对应

的市净率相近。 

行业估值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加工及石油产品制造。选取主营业务相

似的可比挂牌公司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可比公司 
联飞翔

（430037） 

中旭石化

（833538） 

中源股份

（836129） 

隆海生物

（836344） 
平均值 

每股市价 0.74 1.52 1.06 2.09 1.35 

每股净资产 2.40 0.77 2.73 1.55 1.86 

市净率 0.31 1.97 0.39 1.35 0.73 

注：每股净资产为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每股市价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

议日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 

本次回购价格为每股 1.40元，对应市净率 0.31倍，略低于上述可比公司

的平均市净率 0.73。该市净率处于行业波动区间范围内，未偏离同行业可比公

司。 

定价合理性：前次回购后，每股净资产有所提升（回购前每股净资产 3.78

元提高到每股净资产 4.54元)，但是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为

了考虑企业转型，为提高公司运营资金的稳定性及抗风险能力，根据近期股票交

易价格及趋势（今年前 10个月呈下跌趋势）、每股净资产、前期股票发行价格、

前期股份要约回购价格，同行业可比市净率等因素，经过综合考虑，公司本次股

份回购价格仍然为 1.40元/股。 

综上，公司此次回购定价与前次相同，具备合理性。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并注

销，存在主动市值管理行为。 

公司已在《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之“四、回购价格、定价原则及合理性”中

补充说明。 

（2） 说明本次回购计划的筹划时间、知情人范围，核查多名董事会成员在回

购方案公开前密集买入股份的原因，是否发生回购方案提前泄露的情况，是否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套利的行为，董事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性； 

回复：公司自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经营战略发生变动后，

即开始筹划分批进行股份回购事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为

内幕知情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内幕知情人关于买卖新

疆华澳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证券情况的自查报告》，承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买卖华澳能源（832459）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董事会内部核查，公司虽在前期提出分批实施股份回购事项，但在

准备召开董事会审议前，未对回购的具体时间，回购价格进行明确提示，直至公

司有充足的资金后，才确定召开董事会审议股份回购事项。回购方案在经董事会

审议前，未发生方案内容提前泄露的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无实际控制人，同时，本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

人员有多名人员将面临退休，为了公司的平稳发展，提升管理层控制权，公司鼓

励年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在合适的价格下，积极增持股份，

能更好的促进管理层对公司的掌控力及责任感。其中：做为新任法定代表人及总

经理郭棣，更是需要增持公司股份，能更好的提振公司员工对新任领导的信心，

以便带领企业及员工进行更好的发展。同时，公司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上严重低

于公司价值，最低时仅为 0.82元/股，公司管理层基于提振投资者信心，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增持。 

经自查发现，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披露内

容有遗漏，将对报告内容作补充更正。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更正公告）及更正说明。 

本次回购方案公告前，公司已对增持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办

理完成了股份限售，对于所持有的流通股份，自愿限售 1 年。董事会为保证股份

回购的公平性，董事郭棣、史燕芬、杨永青、张戈、陈莉，副总经理张田新，共

6人已承诺不参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 

综上，公司认为多名董事会成员在回购方案公开前密集买入股份为维持公

司股价的自发行为，不存在回购方案提前泄露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套利

的行为；董事会已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3）说明连续两次实施大额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本轮回购是否已完成全

部权益结构调整，公司披露两次回购股份均拟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是否存

在应披未披的经营战略调整事项 。 



回复：公司连续两次实施大额回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的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的经营战略发生变动。由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发生变化，

所需资本金将大量减少，化工产品物流贸易业务使得资金周转加速。为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益，增加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将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180,000,000 股回购注销 80,000，000股。公司在确

保正常营运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分批次进行回购，并计划将总股本控制在

100,000,000股内，使公司总股本同现有经营模式及规模保持一致。 

公司本轮回购如按计划全部完成，将总股本控制在 100,000,000股内，即

完成全部权益结构调整。 

公司虽然因原料减少，生产受限，进行了经营战略调整，但公司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拓展新的原料渠道，扩大油品贸易业务，但尚处在逐步转型过程中，

并未完全变更公司商业经营模式，因此，不存在应披未披的经营战略调整事项。 

公司已在《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之“二、回购用途及目的”中补充说明。 

2、关于经营业绩下滑 

你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2,236,920.98 元，同比下降 306.58%；

毛利率 6.34%，较去年同期下降 7.83 个百分点。你公司解释业绩下降主要系上

半年自产业务销售停滞，仅开展了贸易业务，综合单吨毛利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8,369,449.43 元，较期初下降 84.8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

末余额 69,105,218.74 元，较期初下降 34.62%，你公司解释主要系支付 2022 年

度股利及支付 2023 上半年原料采购预付款。2023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61,482,352.79 元，同比下降 211.69%。 

请你公司： 

（1） 分析自产业务销售停滞的原因，下半年以来销售业务的恢复情况，说明

公司针对滞销的存货等营运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自产业务销售停滞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原料减少造成公司生产装置开工不足，自产业务销售大幅减少；二是

公司自 2022年 9月 8日开始接受国家成品油整治小组的检查工作以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期间，公司自产产品消费税政策一直不明朗，致使公司自产业务停

滞，等待国家消费税政策落地。2023 年 6月 3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 2023



年第 11 号公告《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以下简称“11

号公告”），消费税政策落地，但由于市场接受程度不同以及受成品油整治影响，

2023年下半年度以来，公司自产业务依旧停滞；三是 11号公告下发前，部分油

品不属于成品油消费税范畴，在 11 号公告下发后，纳入了成品油消费税范畴核

算，由于政策衔接问题，公司在 11号公告前采购的贸易产品，在 11号公告下发

后实现了销售，却一直无法开具发票，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解决，由此也影响了

自产业务销售。 

公司针对滞销的存货，已提前对市场进行了预判，减值准备计提充足。截止

11月末，公司自产产品库存 0.99万吨，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已充分考虑了市

场环境因素影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 186.33万元，符合存货核算要求。 

（2）补充说明贸易业务的开展情况，是否为新增业务和新增合作伙伴，贸易业

务上下游对手方是否与你公司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简要说明对其的信用政策

和期后回款情况； 

回复：2023 年，受国家成品油消费税整治影响，公司自产业务基本停滞，

为稳定员工队伍，保持企业健康稳健发展，公司加大了化工产品贸易业务的开展，

贸易业务收入占比由 2022 年的 34.23%增至 2023 年的 97.66%。该项业务为公司

的延续业务，虽不是新增业务，但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新增了多家贸易合作伙伴，

如：陕西京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国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鑫凯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新疆恒跃卓泰商贸有限公司等。 

贸易业务上下游对手方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贸易业务均采用先收款后发货方式，无信用政策及期后回款情况。 

（3）说明公司业务停滞、经营性现金流和资金储备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再次大

额回购是否具备充足的流动性，回购完成后，账面资金（含流动性较强的银行

理财等）是否足够支持公司日常经营。 

回复：公司虽上半年出现亏损，资金储备减少，但 2023 年 7月至 11月份，

公司其他业务的回收资金良好，特别是资产租赁、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回笼现金增加 6,893.00 万元，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达

4,325.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1 末，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权益分派



实施后，公司截至 2023 年 11 末的货币资金为 281.11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9,080.18 万元，应收票据为 2,901.04 万元，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25.00 万元。2023 年 1-11 月，公司已实现营业收入 2.81 亿元，净利润约为

2,479.87万元。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34,661,651 股，预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

超过 48,526,311.40 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无筹资安排。 

公司预计于 2024 年 2 月完成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回购完成后，剩余的营

运资金预计 7,000.00 万元（含流动性较强的银行理财等），期间公司日常运营所

需资金约 2,000.00 万元，足够支持公司日常经营。 

综上，公司已具备充足的流行性资金完成本次回购事项，此次回购完成后，

账面资金（含流动性较强的银行理财等）足够支持公司日常经营。 

公司已在《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之“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

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中补充说明。 

3、关于否决的对外投资 

你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披露《对外投资的公告》，拟对四川天舟生物

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舟生物）投资。投资协议尚未签署，投资标的

股权，金额人民币 2,000万元。你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上述

议案，《对外投资的公告》显示 7 票赞成，1 票弃权，《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显示 8 票全部赞成。 

你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4 日披露《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否决了上述投资议案，普通股同意股数 55,080,89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8.38%；反对股数 46,995,55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1.27%；弃权股数 11,787,628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35%。否决原因披露为“具体投资方案尚未确定”。 

请你公司： 

（1）说明投资标的天舟生物的主要业务，结合与你公司业务的协同效应等简要

说明投资的商业合理性，说明本次投资对该公司的预计表决权安排、估值情况

及其合理性 ； 

回复：公司在生产原料结构及产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寻求新
























